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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 

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扬州晨化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化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

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对晨

化股份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事项进行了审

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证监许可[2017]40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5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0.57 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64,25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总额人民币 46,03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8,220,0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7 年 2 月

7 日全部到账，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7]第 ZA10091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公司本次发行完成后，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按轻重缓急顺序依

次投资于下列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使用量 

1 
年产 5,000吨端氨基聚醚和 15,000吨烷基糖

苷改扩建项目 
12,816 12,816 

2 研发中心改扩建项目 4,006 4,006 

3 补充营运资金 5,000 5,000 

4 合  计 21,822 21,822 

如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足，资金缺口由公司自筹解决。如本次首次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资金需求的时间要求不一致，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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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2017 年 3 月 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年产 5,000 吨端氨基聚醚和 15,000 吨烷基糖苷改扩建项

目”的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并以“年产 5,000 吨端氨基聚醚和 15,000 吨烷基糖

苷改扩建项目”之总投资 12,816 万元中的 5,900.45 万元投入全资子公司淮安晨化

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安晨化”），即由公司实施年产 5,000 吨端氨基聚醚

项目建设，由淮安晨化实施年产 15,000 吨烷基糖苷项目建设。其中，实施主体由

公司变更为公司和淮安晨化共同实施；实施地点由宝应县曹甸镇镇中路 231 号变更

为宝应县曹甸镇镇中路 231 号和淮安盐化新材料产业园区实联大道 15 号。增资完

成后，淮安晨化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11,900.45万元。 

2018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变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中的“年产 5,000 吨端氨基聚醚和 15,000 吨烷基糖苷改扩建项目”的

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并以“年产 5,000 吨端氨基聚醚和 15,000 吨烷基糖苷改扩

建项目”之总投资 12,816 万元中剩余的 6,915.55 万元投入淮安晨化，其中

6,915.55 万元用于实缴注册资本，增资后淮安晨化的注册资本为 23,715.55 万

元。实施主体由公司和淮安晨化共同实施变更为淮安晨化实施，即由淮安晨化再实

施年产 5,000 吨端氨基聚醚项目。实施地点由宝应县曹甸镇镇中路 231 号和淮安盐

化新材料产业园区实联大道 15 号（即淮安晨化住所）变更为淮安盐化新材料产业

园区实联大道 15号。 

三、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说明 

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年产 5,000 吨端氨基聚醚和 15,000 吨烷

基糖苷改扩建项目”的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其中，实施主体由公司和淮安晨化共

同实施变更为淮安晨化实施；实施地点由宝应县曹甸镇镇中路 231 号和淮安盐化新

材料产业园区实联大道 15 号（即淮安晨化住所）变更为淮安盐化新材料产业园区

实联大道 15号。 

变更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审批程序 项目名称 

实施

主体 
实施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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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产 5,000 吨端氨基

聚醚和 15,000 吨烷

基糖苷改扩建项目 

第二届董

事会第三

次会议 

年产 15,000

吨烷基糖苷

项目 

淮安

晨化 

淮安盐化新材料产业园区实联

大道 15 号 

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

次会议 

年产 5,000

吨端氨基聚

醚项目 

淮安

晨化 

淮安盐化新材料产业园区实联

大道 15 号 

2 研发中心改扩建项目   公司 宝应县曹甸镇镇中路 231 号 

3 补充营运资金   公司 宝应县曹甸镇镇中路 231 号 

四、变更的原因 

淮安晨化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营业务为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位于

淮安盐化新材料产业园区。该园区已创成国家火炬淮安盐化工特色产业基地、省新

型工业化示范基地、省农药产业集中区和省科技园区，打造精细化工、医药化工、

农药化工和石油化工新材料产业链。该园区功能配套完善、物流运输便捷、区位优

势明显，因此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改由淮安晨化实施，有利于发挥淮安晨

化的区位及交通优势，并充分利用产业园区内的产业集群优势，完善公司整体规划

布局，为公司未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五、变更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计划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计划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暨向全资子公司淮安晨化增资。 

淮安晨化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淮安晨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年 11月 4日  

注册资本：168,00.00万元  

实收资本：168,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长胜  

注册地：淮安盐化新材料产业园区实联大道 15号  

股东构成及控制情况：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增资计划：拟以“年产 5,000 吨端氨基聚醚和 15,000 吨烷基糖苷改扩建项

目”之总投资 12,816 万元中剩余的 6,915.55 万元投入淮安晨化，其中 6,915.55

万元用于实缴注册资本，增资后淮安晨化的注册资本为 23,715.55万元。 

六、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影响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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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不存在新增风险及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

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有利于发挥淮安晨化的区位及交

通优势，并充分利用产业园区内的产业集群优势，完善公司整体规划布局，对公司

整体经营情况将产生积极影响。 

七、相关批准程序 

2018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年产 5,000 吨端氨基聚醚和 15,000 吨烷基糖苷改扩建项

目”的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并以“年产 5,000 吨端氨基聚醚和 15,000 吨烷基糖

苷改扩建项目”之总投资 12,816 万元中剩余的 6,915.55 万元投入淮安晨化，即由

淮安晨化再实施年产 5,000 吨端氨基聚醚项目。其中，实施主体由公司和淮安晨化

变更为淮安晨化实施；实施地点由宝应县曹甸镇镇中路 231 号和淮安盐化新材料产

业园区实联大道 15 号变更为淮安盐化新材料产业园区实联大道 15 号。增资完成

后，淮安晨化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23,715.55万元。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上述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事项。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查，并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 

1、晨化股份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有利于发

挥淮安晨化的区位及交通优势，并充分利用产业园区内的产业集群优势，完善公司

整体规划布局，对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将产生积极影响。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

关规定。 

2、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质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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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3、本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后的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督促公司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晨化股份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暨

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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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之签

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杨德林            谢  涛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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